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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銀行辦理各項消費性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收費標準彙整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103.11.24 

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臺灣銀行 自借用日起一年內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加收提前償
還本金之 1%違約金；逾一年未滿二年提前清償全部借

款者，加收提前償還本金之 0.7%違約金；逾二年未滿
三年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加收提前償還本金之 0.5%

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未收取 

臺灣土地銀行 借款於撥款日起 3 年內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依約定方

式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： 
1.自借款撥款日起 1 年內，清償全部借款並申請塗銷

抵押權者，按申請塗銷日前 3 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本
金（不包括正常攤還部分）金額之 1％計付之； 

2.借款期間逾 1 年至 2 年內，清償全部借款並申請塗
銷抵押權者，按申請塗銷日前 3 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

本金（不包括正常攤還部分）金額之 0.75％計付之； 
3.借款期間逾 2 年至 3 年內，清償全部借款並申請塗

銷抵押權者，按申請塗銷日前 3 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
本金（不包括正常攤還部分）金額之 0.5％計付之。 

借款人自借款日起 1 年內

提前清償全部借款本金
時，應繳付相當 1期本息金

額之違約金。 

借款人如於 2年內提前清償部分或全部清償時，應

按還本金額依下列期限比率(即實際提前還本日-
開戶日所對應之比率)計收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(1)「1-6 個月違約金計收比率」：2.00％。 
(2)「7-12 個月違約金計收比率」:1.20％。 

(3)「13-24 個月違約金計收比率」:1.1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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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合庫商業銀行 自撥貸日起 3 年內因提前清償全部本金，而請求發給

清償證明或請求塗銷抵押權者： 
1.自撥款日起第 1 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者，

借款人應以原借款本金之 95%，計付 1%之提前清償
違約金。 

2.自撥款日起第 2 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者，
借款人應以原借款本金之90%，計付 0.75%之提前清

償違約金。 
3.自撥款日起第 3 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者，

借款人應以原借款本金之 85%，計付 0.5%之提前清
償違約金。 

自撥貸日起 3 年內提前清

償全部本金，而請求發給
清償證明或請求塗銷抵押

權者： 
1.自撥款日起第 1 年內全

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
者，借款人應以原借款

本金之 95%，計付 1%之
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2.自撥款日起第 2 年內全
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

者，借款人應以原借款
本金之 90%，計付 0.75%

之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3.自撥款日起第 3 年內全

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
者，借款人應以原借款

本金之 85%，計付 0.5%
之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自撥貸日起 3 年內提前清償全部本金，而請求發

給清償證明或請求塗銷抵押權者： 
1.自撥款日起第 1 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

者，借款人應以原借款本金之 95%，計付 1%之
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2.自撥款日起第 2 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
者，借款人應以原借款本金之 90%，計付 0.75%

之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3.自撥款日起第 3 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

者，借款人應以原借款本金之 85%，計付 0.5%
之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華南銀行 提前清償借款之全部或部分本金，依下列標準計付違
約金： 

1.自借款日起 1年以內提前清償者，同意按提前償還
本金之 1％計付。 

2.自借款日起超過 1年而在 2年以內提前清償者，同
意按提前償還本金之 0.8％計付。 

3.自借款日起超過 2年而在 3年以內提前清償者，同
意按提前償還本金之 0.6％計付。 

1.借款期間在 2 年以下、

繳納期數未滿 1 年，或

借款期間超過 2 年、繳

納期數未滿總期數二分

之一時，同意按提前償

還本金百分之十計付。 

2.繳納期數未滿總期數二

分之一時，同意按提前

償還本金百分之十計

付。 

自借款日起 7 個月以內提前清償者，需按提前償
還本金之 3％計付清償違約金，若自借款日起超

過 7 個月而在 13 個月以內提前清償者，則按提前
償還本金之 1％計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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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第一銀行 一般房貸： 

自借款日起算 3 年內，於下列期間內提前償還部分或
全部借款者，依提前清償之借款本金，按下列規定計

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： 
1.自借款日起算 1年以內，依 1%計付。 

2.自借款日起算超過 1年而在 2年以內，依 0.8%計付。 
3.自借款日起算超過 2年而在 3年以內，依 0.6%計付。 

綜合循環型房貸： 

自借款日起算 3 年內，於下列期間內提前償還並塗銷

者，依申請塗銷日前 3 個月內(含申請塗銷日)累計償
還之借款本金，按下列規定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： 

1.自借款日起算 1年以內，依 1.2%計付。 
2.借款日起算超過 1年而在 2年以內，依 1.1%計付。 

3.借款日起算超過 2年而在 3年以內，依 1.0%計付。 

未承作 自借款日起若於 1年內提前清償者，依提前清償之

本金收取1%之違約金;若超過1年而在2年內提前
清償者，依提前清償之本金收取 0.8%之違約金。 

彰化銀行 提前清償金額按比例收取違約金，第 1 年 1%，第 2 年

0.8%，第 3年 0.6%。 

提前清償金額按比例收取

違約金，第 1 年 1%，第 2
年 0.8%，第 3 年 0.6%。 

1.限制清償期間最長三年，其間就提前清償金額按

比例收取違約金，第 1 年 1%，第 2 年 0.8%，第 3
年 0.6%。 

2. 一路發金優貸：限制清償期間 1 年，限制清償
期間就提前清償金額收取違約金 1%。 

兆豐銀行 1.自撥款日起一年內提前還款者(第一年還款)，就提
前償還本金按 1%計收違約金； 

2.自撥款日起超過一年未滿二年內提前還款者(第二

年還款)， 就提前償還之本金按 0.5%計收違約金。  

未承作 無 

臺灣中小企業銀

行 

自借款日起算，於下列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並申

請塗銷抵押權者，按貸款結清當日起算前 3個月內累

計提前償還之本金，按下列比率計收： 

1、自借款日起算1年以內清償收1%。 

2、自借款日起算超過1年而在2年以內清償收0.8%。 

3、自借款日起算超過2年而在3年以內清償收0.6%。 

未承作 自借款日起算，於下列期間內提前償還部分或全

部借款者，按提前償還之借款本金，按下列比率

計收： 

 1、自借款日起算 1年以內清償收 1%。 

 2、自借款日起算超過 1年而在 2年以內清償收

0.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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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台北富邦銀行 1.借款撥付日起算 12 個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

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貸金額 1%計付。 
2.借款撥付日起算第 13 個月起至第 24 個月內提前全

部清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貸金
額 0.75%計付。 

3.借款撥付日起算第 25 個月起至第 36 個月內提前全
部清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貸金

額 0.5%計付。 
4.倘全部清償日及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日非屬

同一區間時，以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日為
準。 

 

未承作 1.一般信貸 / 卡友信貸： 

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12 個月內，提前清償全部或部
分借款本金時，依後列方式計付提前清償違約

金： 
（1）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6 個月內提前清償者，按

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4%計付。 
（2）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7個月起至第 12個月內提

前清償者，按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3%計
付。 

2.拼現金信貸： 
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12 個月內，提前清償全部或部

分借款本金時，依後列方式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： 
（1）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3 個月內提前清償者，按

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5%計付。 
（2）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4 個月起至第 6 個月內提

前清償者，按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4%計付。 
（3）自借款撥付日起算 7個月起至第 12個月內提

前清償者，按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3%計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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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中國信託銀行 1. 借款人選擇「一般利率房貸」時，得隨時償還借款，無須支付

違約金。 

2. 借款人選擇「優惠利率房貸」時，將限制提前清償期間：借款

人自撥貸日起12 個月以內，若欲要求領取清償證明或塗銷擔

保品抵押權時，按原貸款金額之1%計付違約金。自撥貸日起第

13~24 個月以內，若欲要求領取清償證明或塗銷擔保品抵押權

時，按原貸款金額之0.75%計付違約金。自撥貸日起第25~36

個月以內，若欲要求領取清償證明或塗銷擔保品抵押權時，按

原貸款金額之0.5%計付違約金。 

依各產品專案個別訂定，於到期

日前提前還款時，採下列方式之

一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 
1.自撥款日起算經 12~16 個月

內，依未償還本金之10~12%計

付違約金，自撥款日起算經

12~16個月後，依未償還本金之

0~2%支付違約金。 
2.繳款期數未滿總期數二分之一

以上時，按未繳本金5~10%計付

提前清償違約金；繳款期數未滿

總期數四分之三時，按未繳本金

0~5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 
實際計收方式詳各借款人與本

行簽訂之借款契約、借據約定。

任何問題請撥打本行客戶服務

專線02-2768-0505 分機 8827。 

一般信貸 
(1)無限制清償方案：免收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(2)限制清償方案：依不同類型之限制清償期間，其提前清

償違約金計收方式如下。 
限制清償
期間類型 

提前清償違約金計收方式 

自借款撥
款日起算
3個月內 

借款人同意除約定之分期攤還帳款外，
於本借款撥款日起 1個月內提前清償借款
本金者，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金額 4%計
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；於本借款撥款日 2個
月起至第 3個月內提前清償借款本金者，
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金額 3%計付提前清
償違約金， 

自借款撥
款日起算
6個月內 

借款人同意除約定之分期攤還帳款外，於本
借款撥款日起 3個月內提前清償借款本金
者，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金額 4%計付提前清
償違約金；於本借款撥款日 4個月起至第 6
個月內提前清償借款本金者，按提前清償借
款本金金額 3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， 

自借款撥
款日起算
12個月內 

借款人同意除約定之分期攤還帳款外，於本
借款撥款日起 6個月內提前清償借款本金
者，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金額 4%計付提前清
償違約金；於本借款撥款日 7個月起至第 12
個月內提前清償借款本金者，按提前清償借
款本金金額 3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， 

2.循環型信貸：免收提前清償違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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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國泰世華銀行 

依消費者實際承作條件，最長約定 3年之限制清償期

間，於限制清償期間內提前清償借款本金者，均按各

次提前清償金額及期間，採下列方式計收提前清償違

約金，並採遞減原則辦理： 

1.於撥款日後 1年內結清，並領取「抵押權塗銷同意

書」者，按提前清償金額 1%計付。 

2.撥款日後 2年內結清，並領取「抵押權塗銷同意書」

者，按提前清償金額 0.8%計付。 

3.撥款日後 3年內結清，並領取「抵押權塗銷同意書」

者，按提前清償金額 0.6%計付。 

 

如消費者於上述限制清償期間內提前清償，且並未領

取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本行亦不會對消費者計收提

前清償違約金。 

未收取 自案件貸放後 12個月內提前償還部分或全部借款

時，須支付提前償還金額之 3%為提前還款違約

金。 

台新銀行 自撥款日起 3 年以內償還全部借款並塗銷抵押權者，
需按下列方式繳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： 

1.於本借款撥款日起算第 12 期(含)內提前清償者，
應按動撥金額 1％(約定費率)計付違約金。 

2.於本借款撥款日起算第 13 期至 24 期(含)內提前清
償者，應按動撥金額 0.75％計付違約金。 

3.於本借款撥款日起算第 25期至 36期(含)內提前清
償者，應按動撥金額 0.5％計付違約金。 

自撥款日起 1 年內提前償
還全部或部份貸款本金

者，應收取提前還款金額
*2%-10%(依各案之貸款金

額、貸款期數及銀行進件
成本而不同)為提前清償違

約金。 

自本借款撥_(用_)款日起6個月以內，欲要求提前清償全部

或部    分本金時，願按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2.75%計付違

約金;自本借款撥_(用_)款日起逾6個月起至第12個月以

內，欲要求提前清償全部或部分本金時，願按提前清償本

金金額之2.5%計付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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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永豐商業銀行 

1. 自本借款於撥款日起 12 個月內，清償全部借款，

按清償全部借款當日起算前三個月內該筆清償借

款所償還之累計本金（不包括月付金攤還部份）金

額之 1.5%計付。 
2. 自撥款日第 13 個月起至第 24 個月止，清償全部借

款，按清償全部借款當日起算前三個月內該筆清

償借款所償還之累計本金（不包括月付金攤還部

份）金額之 1.0%計付。 

3. 自撥款日第 25 個月起至第 36 個月止，清償全部借

款，按清償全部借款當日起算前三個月內該筆清

償借款所償還之累計本金（不包括月付金攤還部

份）金額之 0.5%計付。 

1. 自撥貸日起，借款期間

12 期(含)以內清償者，

以還款金額 10%為提前

還款違約金。 
2. 借款期間逾 12 期以

上，且未逾借款期間二

分之一清償者，以還款

金額 5%為提前還款違

約金 

3. 另雙方個別協議者，依

雙方協議之契約內容規

範。 

自撥款日起 18 個月內清償借款，需支付清償當日

起算前三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月付金

攤還部份)乘上違約金比率計付；或自撥款日起 18
個月內清償全部或部分借款，按清償全部或部分

借款當日所償還之本金乘上違約金比率計收。 
提前清償違約金比率：前 12 個月 2%，第 13~18
個月 1.5%。 

上海銀行 1.清償違約金百分比：借款後一年內(含)全額清償者
1%，超過一年在二年以內(含)者 0.75%，超過二年在
三年以內(含)者 0.5%。 

2.清償違約金之計算： 
提前清償違約金＝提前償還本金金額(不含政府政
策性貸款、回復型貸款及額度貸款) x 違約金百分比
即除每期約定繳還之本金外，客戶提前償還的本金
部分x違約金百分比；若提前清償違約金＜NT$5,000
元，以 NT$5,000 元計收。 

3.清償違約金之收取： 
已簽訂提前清償違約金條款者，仍可提前還款，惟
於綁約期間內辦理塗銷者，須收取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未收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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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玉山銀行 1.自第 1次撥款日起 1年(含)內，如有全部清償貸款
並塗銷抵押權之情事，依申請塗銷日前 3個月內所
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份)之 2%計付提
前清償違約金。 

2.貸款期間逾 1年(不含)至 2年內，如有全部清償貸
款並塗銷抵押權之情事，依申請塗銷日前 3個月內
所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份)之 1%計付
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3.貸款期間逾 2年(不含)至 3年內，如有全部清償貸
款並塗銷抵押權之情事，依申請塗銷日前 3個月內
所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份)之 0.5%計
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優質專案： 
撥款日起一年(含)內，如有提前償還部分本金或全部清償，

依清償本金之3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一般專案： 
撥款日起二年(含)內，如有提前償還部分本金或全部清償，

依清償本金之3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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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花旗(台灣)銀

行 

1.分期攤還型房貸: 
(1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 1 年內，提前償還全
部，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權而終止借款契約
者，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額之 2%作為提前解
約違約金； 
(2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1 年至屆滿 2 年
之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
權而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
額之 1.95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； 
(3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2 年至屆滿 3 年
之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
權而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
額之 1.9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。 
(4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3 年至屆滿 4 年
之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
權而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
額之 1.85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。 
2.循環動用型房貸: 
(1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 1 年內，提前償還全
部借款本息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權而提前終止借
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借款循環額度之 2%作為提前
解 
約違約金； 
(2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1 年至屆滿 2 年
之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本息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
抵 
押權而提前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借款循環 
額度之 1.95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； 
(3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2 年至屆滿 3 年
之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本息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
抵押權而提前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借款循
環額度之 1.9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。 
(4)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3 年至屆滿 4 年
之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本息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
抵押權而提前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借款循
環額度之 1.85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；借款人於借款
期間屆滿前可隨時還款並循環使用借款額度；於借款
額度有效期間內，如借款人將借款餘額歸於 0，或不
使用借款，皆無需支付前述提前解約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自撥款日起 12個月內提前「清償部份本金」或「清

償全部剩餘本金」時，依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3%
計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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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渣打銀行 貸放後第一年內提前清償並塗銷抵押權登記：貸款金

額之1.5%； 
貸放後第二年內提前清償並塗銷抵押權登記： 
貸款金額之1%； 
貸放後第三年內提前清償並塗銷抵押權登記： 
貸款金額之0.5% 

未承作 貸me more： 
選擇專案者，需綁約18 個月，若於貸放後18個
月內提前償還部分或全部借款時，應支付提前償

還金額之3%為提前還款違約金。 
 
優質客戶指數信貸： 
選擇專案者，若於貸放後18 個月內提前償還部

分或全部借款時，應支付提前償還金額之3%為提

前還款違約金。 
 
窩新貸： 
若於貸放後12 個月提前償還部分或全部借款

時，應支付提前償還金額3%之提前還款違約金。 
 
本行另有其他無限制清償期間之貸款方案，詳細

內容請洽本行各業務專員。 

滙豐(台灣) 分期攤還型房貸： 

(1) 於撥款日起1 年內結清所有借款並申請塗銷抵押

權，借款人應按申請塗銷日前3 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

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分)金額之2%計付為提前清償

違約金； 

(2) 於撥款日起滿1 年之翌日起至2 年間提前結清所

有借款並申請塗銷抵押權，借款人應按申請塗銷日前

3 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分)金

額之1.5%計付為提前清償違約金； 

(3) 於撥款日起起滿2 年之翌日起至3 年間提前結清

所有借款並申請塗銷抵押權，借款人應按申請塗銷日

前3 個月內所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分)

金額之1%計付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除約定分期攤還款項外，貸款人於本貸款撥款日起1年內如

提前清償部份或全部本金者，應依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

3%(6個月內)或2%(第7-12個月)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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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澳盛(台灣)商

業銀行 

1.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 1年內，提前償還全部

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權而終止借款契約者，
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額之 1.5%作為提前解約

違約金； 
2.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1年至屆滿 2年之

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權
而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額

之 1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； 
3.借款人於借款撥款之日起算屆滿 2年至屆滿 3年之

期間內提前償還全部借款並要求塗銷擔保物之抵押權
而終止借款契約者，借款人應支付銀行原始借款金額

之 0.8%作為提前解約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
＊一段式個人信貸專案 
1. 若借款人之借款利率未達 12%者，借款人如於實際已繳
款之期數未達 18 期即提前結清其借款帳戶者，借款人應支
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2.5%作為提前清償
違約金。 
2. 若借款人之借款利率為12%(含)以上者，借款人如於實
際已繳款之期數未達 12 期即提前結清其借款帳戶者，借款
人應支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2.5%作為提
前清償違約金。 
 
＊ 階梯式個人信貸專案 
1. 若借款人自第 4 期起之借款利率未達 12%者，借款人如
於實際已繳款之期數未達 18 期即提前結清其借款帳戶者，
借款人應支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3.5%作
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2. 若借款人自第 4 期起之借款利率為 12%(含)以上者，借
款人如於實際已繳款之期數未達 12 期即提前結清其借款帳
戶者，借款人應支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
3.5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 
＊貴賓戶一段式個人信貸專案 
1. 若借款人之借款期間為 二年(含)以內，借款人如於借款
撥款日起一年內，提前結清其借款帳戶者，借款人應支付
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2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
金。 
2. 若借款人之借款期間超過2年(不含)者，借款人如於借
款撥款日起一年內，提前結清其借款帳戶者，借款人應支
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2.5%作為提前清償
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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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   ＊貴賓戶階梯式個人信貸專案 
1. 若借款人自第 7 期起之借款利率未達 12%者，借款人如
於實際已繳款之期數未達 18 期即提前結清其借款帳戶者，
借款人應支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3.5%作
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2. 若借款人自第 7 期起之借款利率為 12%(含)以上者，借
款人如於實際已繳款之期數未達 12 期即提前結清其借款帳
戶者，借款人應支付澳盛(台灣)銀行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
3.5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＊2014 好時貸 
申請人之貸款期間為 18 期(含)以上，甲方同意自撥款日起
一年以內，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應支付乙方償還當時剩
餘本金之 2.5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若申請人不願受提前
清償限制得選擇無提前清償違約金方案。＊2014 優惠貸 
申請人之貸款期間為12期(含)以上，申請人同意自撥款日
起一年內，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應支付本行償還當時剩
餘本金之2.5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＊放心貸 
申請人同意自撥款日起 12 期 內，若提前清償全部借款
者，應支付本行償還當時 剩餘本金之 3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
金。 
＊悠貸自己 
1.若申請人之貸款期間為 25 期(含)以內，申請人同意自 
撥款日起一年以內，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應支付本行 
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2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2.若申請人之貸款期間為 26 期(含)以上，申請人同意自 
撥款日起一年以內，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應支付本行 
償還當時剩餘本金之 2.5%作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 
＊卡友餘額代償型信貸 
1.若申請人之貸款期間為25期(含)以內，申請人同意自撥
款日起一年內，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應按償還當時剩餘
本金之2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予本行。 
2.若申請人之貸款期間為26期(含)以上，申請人同意自撥
款日起一年內，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應按償還當時剩餘
本金之2.5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予本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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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星展(台灣) 銀

行 
提前清償全部借款者，按借款第 1 期月付金計算之 2

期月付金，乘上前述約定年限期數扣除已償還期數佔

該約定年限期數比例，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；償還部

分金額逾借款金額之 30%(不含)者，按借款第 1 期月

付金計算之 2 期月付金，乘上前述約定年限期數扣除

已償還期數佔該約定年限期數比例，再乘上部分償還

金額佔原借款總金額比例，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1.自借款日起算 1年內提

前清償部分或全部本金
者，依未償還本金金額收

取 4 - 8% (依各案之貸款
期數、車種及銀行進件成

本而不同) 為提前清償違
約金。 

2.另,特殊汽車貸款專案或

雙方個別協議者依雙方協

議之契約內容規範。 

於撥款日起 1 年內提前清償全部或部分本金者，

除約定分期攤還帳款外，應按提前清償金額之 3 %

計付違約金。 

遠東商銀 於首筆借款撥貸日起 2年(含)內提前清償全部借款

者，借款人同意依原借款額度百分之一計付違約金。
前項違約金收取將依遞減原則收取之，即依借款人之

限制清償期間或貸款餘額等因素依遞減方式加總後平
均計收。 

甲方若自撥款日起______

月內清償全部借款本金
時，願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

之________％計付違約金
予乙方，超過______月內清

償時，願按提前清償借款本
金之_________％計付違約

金予乙方。 
提前清償違約金依遞減原

則收取之。 
〈補充說明：空格部分視客

戶情形個別議定〉 

1 年內不得清償至原額度之 1/2，違者收取原貸

款金額 1%。 
前項違約金時將依遞減原則收取之，即依借款人 

之限制清償期間剩餘比例或貸款餘額比例依遞減
方式加總後平均計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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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大眾銀行 

一、提前全部清償： 

1.撥款日起第 1年內結清全部借款者，按提前全部清
償當日前 2個月借款人本金餘額之 1.5%為計算基準； 

2.撥款日起第 2年內結清全部借款者，按提前全部清
償當日前 2個月借款人本金餘額之 1.25%為計算基

準； 
3.撥款日起第 3年內結清全部借款者，按提前全部清

償當日前 2個月借款人本金餘額之 1%為計算基準； 
4.撥款日起第 4年內結清全部借款者，按提前全部清

償當日前 2個月借款人本金餘額之 0.75%為計算基
準； 

5.撥款日起第 5年內結清全部借款者，按提前全部清
償當日前 2個月借款人本金餘額之 0.5%為計算基準 

乘以約定借款期間減去償還期間(自撥貸日起算至提
前全部清償當日止)後所剩期間，與約定借款期間之

比率，計收違約金。 
二、提前部份清償： 

以提前償還部份借款金額超逾 10萬元之部份之 0.5%
為計算基準，乘以約定借款期間減去償還期(自撥貸

日起至償還日止)後所剩期間，與約定借款期間之比
率，計收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

 

借款人於撥款日起一年內提前清償部分本金或清償全部本

金時，應依清償時貸款餘額之4%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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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聯邦銀行 1.於撥貸後 1 年內陸續或一次提前償還借款本金時，

須按提前償還借款本金之 1%計收提前清償違約金； 
2.於撥貸 1 年後未滿 2 年內陸續或一次提前償還借款

本金時，須按提前償還借款本金之 0.75%計收提前清
償違約金； 

3.於撥貸 2 年後未滿 3 年內陸續或一次提前償還借款
本金時，須按提前償還借款本金之 0.5%計收提前清

償違約金。 

1.貸放後一年內提前清償

者，應按提前清償本金
之 10%計收；繳款滿一

年後提前清償者得免計
收。 

2.若撥貸前客戶即有提前
清償本金之計畫，可選

擇於撥貸前按貸款本金
之「一定比率」預先繳付

開辦手續費，則提前清
償時免收違約金。 

3.另雙方個別商議者，依雙
方商議之契約內容規範。 

借款人如選擇優惠利率者，須以約定之「限制清償

期間」內不得清償部份或全部本金，而於前述期間
清償者，須按提前償還借款本金之 1％～３％計

付違約金。 

新光銀行 限制清償 – 
期間內不得陸續或一次提前清償借款本金，若有前述

情事發生，依提前清償本金金額(即非依約正常還款部
份)計付違約金。 

限制塗銷 – 
期間內不得要求開立抵押權塗銷同意書，若有前述情

事發生，依提前清償本金金額(即非依約正常還款部
份)計付違約金。 

 
計收標準 :  

前 12 個月計付 1.00%違約金，第 13 個月至第 24 個月
計付 0.75%違約金，第 25個月至第 36個月計付 0.50%

違約金。 

於實際借用日起 6個月內
清償者，應按提前清償本金

之 2%計付違約金，超過 6
個月至 1年內清償者，應按

提前清償本金之 1%計付違
約金。  

 

於實際借用日起 6個月內清償者，應按提前清償本
金之 3%計付違約金，超過 6個月至 1年內清償者，

應按提前清償本金之 2%計付違約金。  
 



 16 

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元大銀行 閉鎖期內於借款日後第一年內提前全部清償者， 

依全部清償日12個月前之餘額1%計付（實際借款 
期間不足12個月者，以借款金額為準）；借款日 

後第二年內提前全部清償者，依全部清償日12個 
月前之餘額0.75%計付；借款日後第三年內提前 

全部清償者，依全部清償日12個月前之餘額0.5% 
計付。 

依產品 

1. 借款日起算第一年內全
部或部分提前清償者，

按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 
   10%計付。 

2.借款日後第一年內提前
全部清償者，依全部清

償日 12 個月前之餘額
10%計付（實際借款期間

不足 12個月者，以借款
金額為準）；借款日後

第二年內提前全部清償
者，依全部清償日 12個

月前之餘額 8%計付；借
款日後第三年內提前全

部清償者，依全部清償
日 12 個月前之餘額 6%

計付。 

借款日起算第一年內全部或部分提前清償者，按

提前清償本金金額之3%計付。 

 

日盛銀行 2 年內申請清償證明者，第 1 年內須按核撥金額 1.5%計

收違約金；第 1 年內須按核撥金額 1%計收違約金。 

1.自撥款日起至 6 個月內

(含)結清者，收取原貸款
金額 10%為提前還款違約

金。 
2.超過 6個月以上至1年結

清者，收取原貸款金額之
7%為提前還款違約金。 

1.自撥貸日起 6 個月內提前清償者，按核貸金額

1.5%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2.自撥貸日起第 7 個月至第 12 月內止提前清償

者，按核貸金額 1%為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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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萬泰銀行 1. 「限制清償期間」1 年者，提前清償違約金收費
標準： 
(1)借款日後第 6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發
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款金額之 1％計
付。 
(2)借款日後第 7 月起至第 12 月內提前全部清
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
款金額之 0.8％計付。 
(3)倘全部清償日及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
書日非屬同一區間時，以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
同意書日所對應區間之計算標準計付提前清償
違約金。 

2. 「限制清償期間」2 年者，提前清償違約金收費
標準： 
(1)借款日後第 12 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
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款金額之 1
％計付。 
(2)借款日後第 13 月起至第 24 月內提前全部清
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
款金額之 0.75％計付。 
(3)倘全部清償日及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
書日非屬同一區間時，以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
同意書日所對應區間之計算標準計付提前清償
違約金。 

3. 「限制清償期間」3 年者，提前清償違約金收費
標準： 
(1)借款日後第 12 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
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款金額之 1
％計付。 
(2)借款日後第 13 月起至第 24 月內提前全部清
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
款金額之 0.75％計付。 
(3)借款日後第 25 月起至第 36 月內提前全部清
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原始借
款金額之 0.5％計付。 
(4)倘全部清償日及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
書日非屬同一區間時，以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
同意書日所對應區間之計算標準計付提前清償
違約金。 

 

未承作 方案一： 
如於借款到期日前提前償還全部或部份借款
時，自撥款日起 6個月(含)以內須按償還本金
金額最高3%計付違約金；自撥款日起逾6個月
至 18 個月(含)以內須按償還本金金額最高 2%
計付違約金。但如法律另有規定或已屆滿 18
個月，或應本行之要求而提前還款者，不在
此限。 
方案二： 
於撥款時依本次借款金額 5%收取帳務管理
費，借款人得隨時提前清償借款，無須支付
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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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台中銀行 未收取 
未收取 未收取 

高雄銀行 未收取 未承作 未收取 

京城銀行 1.未滿 1年時，按初貸金額之 1%給付違約金。 
2.滿 1 年而未逾 2 年時，按初貸金額之九成之 1%給付

違約金。 
3.滿 2 年而未逾 3 年時，按初貸金額之八成之 1%給付

違約金。 
4.倘全部清償及塗銷非屬同 1年時，以塗銷日為準。 

得視狀況申請免提前清償違約金 

(一)自撥款日起 6個月內
提前清償全部借款本

金，按 2期之每期攤
還額支付違約金。 

(二)自撥款日起逾 6個月
未滿 1年提前清償全

部借款本金，按 1期
之每期攤還額支付違

約金。 
 

無(但如個案有特殊約定，簽訂違約金條款，就提前清償之

本金收取1.5%之違約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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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陽信銀行 1. 借款自撥付日起 12 個月內 ，若提前全部清償並

辦理擔保品抵押權塗銷者，借款人應支付結清前 3
個月月底平均餘額 1.0%； 

2. 借款超過12個月且在24個月內，若提前全部清償
並辦理擔保品抵押權塗銷者，借款人應支付結清前

3 個月月底平均餘額 0.75%； 
3.借款超過 24 個月且在 36 個月內，若提前全部清償

並辦理擔保品抵押權塗銷者，借款人應支付結清前
3個月月底平均餘額0.5%之提前還款違約金予本行。 

1.若申請隨時清償之方案，須

給付借款金額 3%之作業手續
費。 

2.若同意辦理限制清償之方
案，則無須給付上述費用，

惟須給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，
計收標準如下： 

 （1）一般案件： 
於6個月內全部清償者，

按清償本金 3%金額計
收，超過6個月至1年內

全部清償者，按清償本
金2%金額計收。 

 （2）優惠專案案件： 
於 6 個月內全部清償者，按

清償本金 10%金額計收，超
過6個月至1年內全部清償

者，按清償本金 8%金額計
收。 

自撥款日起 1年內如有提前全部結清或部 

份清償者，自撥款日起至提前全部結清或 
部份清償日止，6個月以內，按還本金額 

3%計收，逾 6個月以上，按還本金額 2% 
計收。 

 

三信銀行 1.自本專案借款撥款日起 1 年以內清償全部借款，並
申請塗銷抵押權者，應按申請塗銷日前 3 個月內所

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份)金額之 1%作
為提前塗銷違約金。 

2.自本專案借款撥款日起逾 1 年未滿 2 年清償全部借
款，並申請塗銷抵押權者，應按申請塗銷日前 3 個

月內所償還之累計本金(不包括正常攤還部份)金額
之 0.75%作為提前塗銷違約金。 

自撥貸日起 6 個月內清償
者，應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

之 5％計收違約金，自撥貸
日起逾 6 個月起至 13 個月

內，應按提前清償借款本金
之 3％計收違約金。 

撥款日起 6 個月內提前清償本金時，以提前償還
借款金額之 5%計收違約金，如於本借款撥款日起

逾 6 個月起至 12 個月內提前清償本金時，以提前
償還借款金額之 3%計收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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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板信銀行 於撥款日起 3 年內若提前全部清償時，須依下列方式

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： 
(A)自撥款日起 1 年以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發抵

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適用之貸款分項額度之初

貸金額 1 %計付。 
(B)自撥款日起逾 1 年至第 2 年以內提前全部清償並

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適用之貸款分

項額度之初貸金額 0.75 %計付。 
(C)自撥款日起逾 2 年至第 3 年以內提前全部清償並

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適用之貸款分

項額度之初貸金額 0.50 %計付。 
(D)倘全部清償日及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非屬

同一時間時，以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日所

對應區間之計算標準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申辦後一年以內提前一次

清償時，支付本金餘額

10% 作為提前清償違約

金。 
 

無 

華泰銀行 1.自撥款日起第1年內，要求領取清償證明或塗銷擔

保品抵押權時，以原借款金額0.75%計付違約金。 

2.自撥款日起第2年內，要求領取清償證明或塗銷擔

保品抵押權時，以原借款金額0.65%計付違約金。 

3.自撥款日起第3年內，要求領取清償證明或塗銷擔

保品抵押權時，以原借款金額0.55%計付違約金。 

未承作 
「優質菁英信貸」如於撥款後一年內提前清償者，

依提前清償本金0.75%計算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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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貸款項目 

銀行 
房            貸 車     貸 信          貸 

安泰銀行 1. 借款日後第＿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發抵押權

塗銷同意書者，按本行房貸契約書第一條之借款金

額之1.0％計付。 
2. 借款日後第＿月至第 ＿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

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本行房貸契約書第一

條之借款金額之0.75％計付。 
3. 借款日後第＿月至第＿月內提前全部清償並申請核

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者，按本行房貸契約書第一條

之借款金額之0.5％計付。  
4. 倘全部清償日及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日非屬

同一區間時，以申請核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日所對

應區間之計算標準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
未收取 一、 應以個別磋商條款方式約定，借款人於限制

清償期間內提前還款或清償本金，得收取提

前清償違約金。 
二、 違約金計算以借款金額X費率，計收費率按

遞減原則以3.00%、2.75%及2.50%計收，

計收年限平均分為三段。各產品或專案另有

規定者，從其規定辦理之。 
 

瑞興銀行 提前清償違約金：於限制清償期間內不可塗銷，如辦理

塗銷者依准放額度加收違約金，採遞減之方式計收，
收取方式如下：第 1 年加收 1.0%違約金、第 2 年加收

0.8%違約金、第 3年加收 0.5%違約金。 
 

未承作 未承作 

中華郵政公司 選擇分段式優惠利率「超優貸」之客戶，提前償還全部貸款時，
第一年按提前償還金額 1%，第二年按提前償還金額 0.5%，第三

年按提前償還金額 0.25%，遞減比率計收違約金，違約金不足
1,000 元者以 1,000 元計算。本商品自 102 年 9 月 16

日起停售。 

未承作 未承作 

全國農業金庫 未收取 未承作 未收取 

註：本表資料係依各銀行提供資料予以彙整，如欲瞭解詳情或資料是否異動請直接洽詢各銀行。 


